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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基本情况
中共株洲市芦淞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区委编办），是区委工作机关，为正科级，对外使用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名称，归口区委组织部管理。主要职责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、市委机构编制工作政策和法规，研究提出全区机构编制工作建议；在区委编委领导下，负责本区党政机关、人大、政协、监委、各民主党派机关、群团组织机关、园区、镇（街道）的机构编制管理工作；根据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和区委要求和部署，研究起草全区机构改革方案，指导协调全区各级机构改革及机构编制管理等工作。下设1个副科级事业单位，为区机构编制事务中心。区委编办核定行政编制3名，其中主任1名，副主任1名；区机构编制事务中心核定事业编制4名，其中主任1名。
（2） 部门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负责本区行机构改革、园区体制改革、执法体制改革、重点领域改革。统一管理本级行政与事业编制总额，管理全区机构、事业单位职能、机构、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；监督检查机构编制管理的工作情况；全区机构编制统计数据服务和信息化建设工作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1、2021年预算资金113.62万元。
2、2021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20.35万元。
3、2021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20.35万元，其中：项目支出39.96万元，基本支出80.39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68.72万元，公用经费11.67万元。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1、机构改革项目支出11.60万元；2、事业单位登记项目支出2万元；3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域名管理项目支出12.28万元；4、温暖企业行动项目支出0.86万元；5、政务内网建设项目支出13.22万元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4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5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六、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(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本部门2021年度年初收支预算113.62万元，全年实际支出120.35万元。2021年，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精神，坚持以政治理论学习统领业务学习，落实好室务会“第一议题”。园区“三定”规定顺利获市级批复并发文，全面实现园区机构保留设置、内设机构顶格设置、领导职数科学设置、园区编制应配尽配。圆满完成权责清单编制公布工作，其中《株洲市芦淞区镇（街道）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》112项，《株洲市芦淞区赋予镇（街道）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目录》35项。做好各类重点领域改革。把改革“后半篇文章”做深做细。一是开展“三定”规定执行情况调研。二是开展加强大京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职能建设专项调研。三是开展镇（街道）专项调研，进一步理顺基层体制机制。坚持实时高效，持续提升实名制管理水平，坚持科学统筹，管住用活机构编制资源。坚持优质服务，有序推进事业单位登记。
（二）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
机构改革、事业单位登记专项支出13.60万元，主要用于党政机构改革、事业单位机构改革、执法体制改革、重点领域改革；单位年审、变更登记及证书发放，为更好服务人民群众提供机关体制保障、有效发挥各事业单位相关公益属性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域名管理项目支出12.28万元，主要用于确保域名管理及代码管理工作有序开展。政务内网建设项目支出13.22万元主要用于全区机构编制统计数据服务和信息化建设工作，更好的助推全区信息化及电子政务发展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一是对绩效管理认识不够，原因是绩效管理工作理念不足；二是绩效目标不够细化、量化，原因是缺乏绩效评价专业学习。
8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一是高度重视绩效管理工作，及时掌握绩效运行情况，资金支出进度等，全面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二是加强预决算执行管理，进一步规范资金及预决算管理，加强预算绩效日常监控。
9、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本次自评将对来年的预算编制提供参考，进一步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，优化本单位各项资金的资源配置。本单位无独立网站，自评结果将在芦淞区政府门户网上统一公示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10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。



